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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
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工作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对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工作的管理，规范

出国人员行为，根据国家相关外事管理规定，结合本会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外事职能部门为本会因公临时出国(境)工作的

归口管理部门。本会所有部门和工作人员适用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会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工作管理的总体原则是

“控制总量、突出重点、保压结合、服务发展”，坚持“因

事定人”，实行“限量管理”，不安排照顾性和无实质内容的

一般出访，不安排考察性出访，严格控制双跨团组。

第三条由外事职能部门汇总各部门全年外事出访需求,

统筹安排制定年度外事出访计划，报理事长办公会议审批。

需每年年末将本会下年度外事出访计划报送业务主管

单位，获批后方可执行。

第四条邀请单位和邀请人应业务对口、对华友好，即出

访须有业务对口部门或相应级别人员邀请，邀请单位和邀请

人应与出访人员的职级身份相称，不得逢请必到。不得通过

旅行社或中介机构联系或出具邀请函，严禁以任何形式购买

邀请函，严禁使用假邀请函。一般不得应境外中资企业（含

各种所有制的中资企业）或驻外机构邀请出访。不得应外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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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华机构或海外华人华侨个人邀请出访。

第五条出访团组总人数不得超过 6 人。确需超过规定人

数的，应在请示中说明情况（出访港澳台地区除外）。不得

以任何名义携配偶、子女等亲属同行。

第六条从严执行限量管理。根据我会各部门中心任务和

对外交流合作的需要，科学制定年度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计

划，原则上确保“零增长”目标，即本年度出访团组总数不

得超过上年度出访团组总数，如遇特殊情况需安排计划外出

国（境）的，应尽量在我会计划总量中调剂。

第七条培训团组计划应纳入本会年度出访计划，并经业

务主管单位审批。不得组织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成员参加

本会组织的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。

第八条组织双跨团组应纳入本会年度出访计划，并事前

征得参团人员的具有来访出访外事审批权单位的书面同意；

确需组织地方人员参团的，仅限与残疾人福利事业相关的单

位人员，并须事前征得省级外办书面同意，不得指定具体人

选。

第九条每次出访不得超过 3 个国家和地区（含经停国家

和地区，不出机场的除外，下同），在外停留时间不超过 10

天（含离、抵我国国境当日，下同）。出访 2 国不超过 8 天，

出访 1 国不超过 5 天。赴拉美、非洲航班衔接不便的国家的

团组，出访 2 国不超过 9 天，出访 1 国不超过 6 天。确有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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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情况需延长在外停留时间的团组，应在请示中说明具体情

况并提供详细日程。

第十条各出访团组应尽量压缩在外停留时间，首选直达

航班，未经批准不得变更出访路线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绕道旅

行，或以过境名义变相增加出访国家和时间。未经批准，出

访团组不得增加出访国家或地区，包括未报批的“申根国家”

和互免签证国家。

第十一条因公出访港澳台地区,按照国家主管部门对港

澳台工作的有关要求和原则办理。

第十二条出访活动应本着“务实、高效、精简、节约”

的原则合理安排。出访团组应有明确的公务目的和实质内容，

出访任务须严格限定在业务主管范围内，实质性公务活动时

间须占在外日程的三分之二以上。严禁变相公款旅游，严禁

安排与公务活动无关的其他活动。

第十三条凡因公出国（境）的团组必须通过因公出国（境）

审批渠道办理手续，严禁持因私护照。因私出国（境）不得

使用因公出国（境）证件。

第十四条出访团组实行团长负责制，出发前应集中对团

组全体人员进行行前外事教育。

第十五条出访期间，所有出访人员必须遵守外事纪律和

当地法律法规，尊重当地风俗习惯，杜绝不文明行为，严禁

出入赌博、色情场所，自觉维护国家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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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本会外事职能部门统一编制出国经费预算，经

基金财务部审核后报分管外事的会领导和理事长审批。出访

团组费用原则上从项目经费中列支。

第十七条本会因公出国费用参照财政部、外交部关于印

发《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行〔2013〕516

号）及《关于调整因公临时出国住宿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财行〔2017〕434 号）执行,严格按照规定中的费用开

支标准安排交通工具和食宿。部级人员住宿可安排普通套房，

本着节约的原则据实报销。厅局级及以下人员安排标准间，

厅局级乘坐飞机可安排公务舱，相关支出项目不得擅自突破

标准。

第十八条出访团组因任务多、时间紧、人数多、路程长

等原因可考虑在当地租车，租车费用由基金财务部审核并报

分管外事的会领导和理事长批准后支付，但要相应核减个人

公杂费。

第十九条因特殊情况，需通过旅行社提供服务并支付出

访费用的，需询价两家以上旅行社，由基金财务部审核并报

分管外事的会领导和理事长批准后支付。

第二十条出国经费报销预算内由分管外事的会领导审

批，超预算由理事长审批。

第二十一条因公出国（境）证件应在回国 5 天内交外事

职能部门。逾期不交或不执行证件管理规定的，外事职能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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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报请会领导批准后，将收缴其证件或暂停其出国（境）执

行公务。

第二十二条除执行国家紧急任务或有关保密规定需要

保密的内容和事项外，所有出访团组在上报请示前和回国后

1 个月内需进行公示。外事职能部门负责本会人员出访公示。

（一）出访前公示内容：团组全体人员的姓名、单位和

职务，出访国家、任务、日程安排、往返航线、邀请函、邀

请单位情况介绍、经费来源。

（二）出访后公示内容：出访前公示内容的执行情况和

出访报告。

（三）公示期限：原则上不少于 5 个工作日

（四）公示方式：公告栏

（五）公示结果：公示结果应在出访请示件中说明

第二十三条由本会外事职能部门在出访团组回国后 1个

月内将出访报告报业务主管单位。

第二十四条外事职能部门和基金财务部及会领导将定

期或不定期检查因公出国（境）的管理工作。对检查中发现

的问题，视情节轻重做出提醒告诫、限期整改、通报处分等

处理；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，将严肃查处，依法追究有关人

员的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本办法由外事职能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六条本办法经 2021 年 8月 18 日第四届理事会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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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执行。


